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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为全面提升城市文明程
度，维护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
和市容市貌环境，有效预防和
控制狂犬病的发生和传播，保
障市民的人身健康及安全，倡
导市民文明养犬、规范养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动物防疫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现就市区文明养犬事项
通告如下：

一、市区内养犬行为，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为
犬只注射预防狂犬病疫苗。

二、街道办、居委会、小
区物业管理公司等要加强管
理，对社区养犬户进行宣传教
育，大力提倡文明养犬。

三、携犬外出时，应当为
犬只束牵犬绳，携带清污工具，
主动避让行人和车辆，及时清除
犬只的粪便。

四、不得携犬进学校、医
院、影剧院、图书馆、体育

场、游乐场、候车 （机） 室等
公共场所（导盲犬除外）。

五、不得携犬乘坐除出租
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乘坐
出租车须征得出租车司机同
意；携犬乘坐电梯，应当避开
电梯乘坐高峰时间。

六、养犬不得干扰他人正
常生活，不得放任、驱使犬只
恐吓、攻击他人；影响他人休
息的，养犬人应当采取措施予
以制止。

七、当犬只出现狂犬病症
状或犬只伤人，以及危害公共
安全的，须及时报告公安机
关。

八、对不遵守通告规定的
单位和个人，给予批评教育；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河南省<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
法》《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动物防疫法>办法》 等法
律法规的，由公安、城管、畜

牧等部门予以处罚。对阻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九、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
养犬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有权批评、劝阻，或者向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举报。公安、城
管、畜牧等部门按照职责及时
处理。

举 报 电 话 ： 市 公 安 局
110；市城市管理局 12319；市
畜牧局3133379。

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
执行。

市“创文”办
市公安局

市城市管理局
市畜牧局

2019年7月31日

关于市区文明养犬的通告
广大市民朋友：

为了规范市民朋友的养
犬行为，解决养犬带来的卫
生、噪音、安全等问题，营
造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生活
环境，倡议大家文明养犬。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饲养宠
物犬。养犬在给饲养者生活
带来乐趣的同时，也引发了
一系列突出问题。例如，犬
吠打扰居民休息，随地排泄
污染环境，犬类伤人造成矛
盾纠纷等。这些问题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居民正常生
活，损害了城市形象，引起
了群众强烈不满。希望广大
养犬的市民朋友，自觉增强
文明养犬意识，少一些随
意，多一份规范；少一些自
我，多一份责任；少一些放
任，多一些管理。在此，我
们提出如下倡议：

1.从你我做起，从现在

做起，自觉做到文明养犬。
2.防止犬吠影响他人，

特别是在早、中、晚居民休
息时段，尽量避免犬只在生
活区内吠叫。

3.防止遛犬污染环境，
要使用束犬链(绳)牵领，备垃
圾袋和纸张及时清除犬粪。

4.防止携犬干扰他人，要
主动避让行人和车辆，避免犬
只接近儿童、老人、孕妇等特
殊群体，遵守公共场所携犬禁
入规定，不带犬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是每
位市民的责任和义务。希望广
大养犬的市民积极响应倡议，
规范养犬行为，做一个文明、
自律的养犬人，保护优美整洁
的城市环境，建设和谐宜居的
人居环境，为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市“创文”办
2019年7月25日

文明养犬倡议书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出动宣传车音频宣传、利用
LED显示屏滚动播发电子标语、
向居民发放宣传材料、设立文明
养犬管理工作宣传专栏……为认
真落实好漯河市《关于加强市区
文明养犬的通告》要求，规范市
民养犬行为，保障人身健康和安
全，维护市容环境和社会公共秩
序，自8月19日起，召陵区天桥
街道采取多种措施，在辖区范围
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文明养犬集
中宣传活动，将文明养犬这一理
念深植居民心中，引导居民形成
文明、科学的养犬意识。

“养犬在给饲养者的生活带
来乐趣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
列突出问题……”8 月 20 日下
午，在天桥街道铁新村居委会
二楼会议室，居民们在社区工
作 人 员 的 带 领 下 ， 一 起 学 习

《文明养犬倡议书》。
在铁新村内两侧的墙壁上，

随处可见张贴的“遵守社会公
德，依法文明养犬”条幅和《关
于加强市区文明养犬的通告》，
两辆巡逻车辆在村内来回宣传并
循环播放着通知内容。

社区工作人员来到铁新村，
沿途挨门向居民和路人发放《文
明养犬倡议书》，并向居民讲解
倡议内容。“这是文明养犬倡议
书，以后带狗出来的时候要系
绳，带着铲子和袋子，随时帮狗
狗清理粪便……”工作人员嘱咐
居民说。

文明养犬的宣传活动得到了
居民的肯定和支持。“每次看到
遛狗不系绳的，我就带着孩子远
远避开，之前看过恶犬伤人的新
闻，不系绳的狗太危险了。”居
民李秋香说。

“既然养狗就要对狗负责，

我最讨厌狗狗随地大小便，希望
这个倡议书对养犬之人能起到警
示作用。”居民佳林林说。

“为了规范市民的养犬行
为，解决养犬带来的卫生、噪
音、安全等问题，认真落实好漯
河市《关于加强市区文明养犬的
通告》，我们在辖区内开展为期
两个月的文明养犬集中宣传活
动：督促养犬人自觉登记，依法
文明养犬，大力营造全社会积极
响应、市民主动参与的良好氛
围；出动宣传车辆，在小区、游
园、人员密集的场所播放《关于
加强市区文明养犬的通告》；张
贴、发放文明养犬倡议书，设立
文明养犬管理工作宣传栏。”天
桥街道创文办主任李胜利说，希
望居民积极响应倡议，做一个文
明、自律的养犬人，为维护优美
整洁的城市环境、创建文明城市
贡献一分力量。

在城市，养犬带来的一系列
问题日渐凸显。大型犬、烈性犬
伤人事件频发，噪音、卫生、安
全问题不断拷问城市管理，进一
步整治、规范养犬行为势在必
行。不是不让养、不能养，而是
须养在规则、文明之下，建立在
不扰他人、不乱治安、不危害安
全之上。社会是人的社会，只有
人与人和谐共处，人与动物和谐
共处，才能让整个社会文明有
序，但愿每位养犬人士都多点自
律、多点理解，大家携手共建美
好家园。

开展集中宣传 引导文明养犬
1.深圳市
近年来，深圳市城管局

通过专项执法行动整治不文
明养犬行为，将劝导市民溜
犬牵绳、清理犬只排泄物纳
入市容巡查员日常工作内
容。严格犬只管理、倡导文
明养犬、鼓励市民监督，把
法律、道德、情感三条线拧
成一股绳，形成松紧有度的
约束力，一头拴住犬、一头
管好人。

2.成都市
成都“蓉城犬管”微信

公众号，设置了线上办证、
疫苗网点查询、法规宣传等
多个模块。其中，线上办证
模块由犬只主人参照养犬登
记证的信息填写犬只品种、
颜色等信息，并绑定个人信
息；并通过系统自动提示下
次疫苗注射时间，同时公布
全市疫苗注射点位。

3.重庆市
为了最大化便利民众，

重庆市正在推进网上犬只登
记系统建设。过去，养犬人
申报、登记犬只信息需要到
宠物医院或派出所办理，周
期较长、流程较为繁琐。养
犬登记“上网”后，养犬人
可“只跑一次”直接领取相
关证件。

4.杭州市
对携犬出户未束犬链

的，由犬类主管部门暂扣犬
只，对犬主处以200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
犬许可证。

5.南昌市
要求犬主携犬出户要携

带养犬登记证，对犬只要束
犬绳，并由16周岁以上的人
牵领，且要求携犬出户不得
进入学校教学区、体育场馆、
纪念性场所等禁入区域。同
时，还要求犬主对犬在户外
排泄的粪便立即清除。

6.宿迁市
依托“行人及非机动车

闯 红 灯 人 脸 抓 拍 识 别 系
统”，从2017年开始，通过

“不文明养犬曝光台”每月
定期曝光不文明养犬行为，
得到广大市民的普遍支持和
拥护。

7.上海市
居民在法律服务中心的

帮助下，成立了养犬自治会。
该自治会旨在帮助犬主树立

“犬主是饲养犬只第一责任
人”的意识，促进犬主遵守有
关养犬规定，规范养犬行为。
此外，自治会还协助化解因犬
类问题引发的矛盾。

8.萍乡市
江西省萍乡市启动不文

明养犬行为整治行动。对不
文明养犬的市民，除依法给
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
罚，该市创建办将通过媒体
对不文明养犬行为进行曝
光，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

■编后

志愿者向居民发放志愿者向居民发放《《文明养犬倡议书文明养犬倡议书》。》。


